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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 資訊交換國 2021 新增英國 

繼日本、澳洲之後，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21 日指出，2021 年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CRS）交換夥伴國新增英國，預

計在 2021 年 9 月將交換日、英、澳人士在台個人所有帳戶與三大國外商在台實體帳戶（25 萬美元以上），而我國可

取得台商與台企在三大國同等資訊。 

國際財政司也透露，在 2017 年制訂台版 CRS 法規時，我國就發函詢問租稅協定國洽簽雙邊 CRS 協定意願，其中超

過半數（約十多個）都同意，依洽談進度，下一個簽約國應為歐盟成員國。 

我國 CRS 自 2019 年上路，金融機構在 2019 年完成審查個人高資產帳戶（100 萬美元以上）、企業實體帳戶，並且在

2020 年 6 月申報日本、澳洲人士高資產帳戶與企業實體帳戶資訊給財政部，我國也在 2020 年 9 月與日、澳兩國做

首次 CRS 資訊交換。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長李雅晶表示，根據統計 

在台日 CRS 方面，台灣 2020 年總共提供日本 2.9 萬筆帳戶資訊、帳戶餘額為新台幣 9,548 億元，多為日商企業帳戶，

而日方提供台灣人與台企在日帳戶資訊共 5.3 萬筆、帳戶餘額新台幣 235 億元，多為台籍個人帳戶。 

在台澳 CRS 部分，我國 2020 年提供澳洲 0.8 萬筆帳戶資訊、帳戶餘額為新台幣 1,060 億元，而澳洲提供我國約 19

萬筆帳戶資訊、餘額為新台幣 941 億元。 

官員分析，我國每年有萬名國人赴澳、日打工，因此台灣人在兩國帳戶多為個人帳戶，金額較小，而日商與澳洲企業

踴躍來台投資，因此日澳在台帳戶多為企業帳戶、金額自然較高。 

國際財政司強調，我國 CRS 交換帳戶資訊宗旨在接軌 OECD 反避稅規範、並非查稅，關鍵在提升各國對台灣租稅資

訊透明化信心，未來在洽談國際貿易或租稅協定較有利，惟發現可疑帳戶時，我國將依照雙邊個案資訊交換掌握逃稅

情況。  工商時報 202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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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財司長李雅晶表示 

財政部持續與 33 個租稅協定國磋商，希望建立更綿密的稅務合作網絡，近期順利與英國達成共識，成為我國第三個

CRS 資訊交換國。 

國財司官員形容，能順利與英國洽簽 CRS 是「時機到了、水到渠成」。早在英國仍為歐盟會員國時，對於資訊透明就

相當重視，在脫歐後擁有更多自主權，加上去年 4 月英國因疫情封城期間，與我國在租稅協定的稅務居住者認定證明

上有過密切溝通，雙方互動更趨良好，促成雙方進一步合作。 

至於下一個會是哪個國家？ 

官員表示，歐盟持續檢視各國是否善盡國際稅務合作義務，我國也不斷朝此方向努力，預計下一個有望與我國交換 CRS

資訊的，將會是歐盟會員國之一。 

而距離 6 月申報只剩半年時間，官員表示，金融機構過去在進行盡職審查時，就已將所有外國稅務居住者帳戶都標記

出來，這次新增英國，僅需將標記好的資料挑出來申報，對金融機構而言並不難，相信屆時可順利完成申報。 

 

除了高資產族群、台商首當其衝以外，「雙重國籍」民眾也要小心，一旦台版 CRS 實施，擁有雙重國籍的民眾所有在

境外資產、境外所得資料就會被交換出去，等於資訊全都露，也會牽動課稅、追稅補稅問題。 

CRS 規範的是金融帳戶產品，仍有許多資產未被列入資訊交換的範疇，例如：房地產、黃金、鑽石、藝術品。  

首當其衝的是在該國家有所得但未申報海外來源所得的台灣居民，且預計簽訂交換資訊國家或地區應該會迅速增加。 

締約國定期主動提供之「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係為我國稅捐單位「評估逃漏稅風險的工具」；一旦被選案查核，

如有查獲逃漏稅情事，稅捐單位仍得依法核課納稅義務人的所得稅或其他稅捐，並科處罰鍰。 

台商常投資置產的中國大陸、新加坡、香港及澳門等，目前與台灣還未交換金融帳戶資訊，但其各國或各地區間已進

行 CRS 交換，也要特別注意，例如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的對象，係以稅務居民身分作為判斷標準，並非國籍。 

因此，長期在海外經營事業的台商，因課稅年度居留在同一國家超過一定天數或以當地為生活及經濟重心者，可能就

符合該國稅務居民身分規定，因此也要注意是否符合所涉國家或地區的稅務居民納稅之相關規定。 

有兩種管道可選擇 

1. 適用「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於 2021 年 8 月中旬（海外資金專法）申報匯入，就資金全額的 10%

課稅，若實質投資稅率可再減半。 

2. 根據財政部 2019 年 1 月 31 日發布的海外資金課稅解釋令，在一般稅法架構下，根據解釋令原則去區分資金性

質、核課期間，配合參考納稅人可出示的證明單據，計算出應繳納的所得金額乘以稅率課稅。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新認定標準  

所稱居住者之認定原則為：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 天」

或「居住合計在 1 天以上未滿 31 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者。 

其中，「生活及經濟重心」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將由稽徵機關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

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 

1. 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等社 會福利。 

2. 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3. 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4. 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AD%90%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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